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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文件湖 北 省 公 安 厅

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鄂卫通〔2022〕55号

关于贯彻落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“两个同等对待”政策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公安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

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及有关高等医学院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34号）及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加快全省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鄂政办

发〔2021〕2号）中明确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“两个同等对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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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，进一步健全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（以下简称住培）

制度，保障住院医师合理待遇，增强住院医师获得感。根据国

家卫生健康委、公安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中医药管

理局等 4 部门《关于贯彻落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“两个同等

对待”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卫办科教发〔2021〕18号）要求，现

就做好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认识，提高政治站位

落实“两个同等对待”，对于推动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人

才培养和人事薪酬制度，破除“唯学历”，引导全行业树立科

学正确的教育发展观、人才成长观、选人用人观具有重大意义。

是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、实现统一规范的毕业后医学

教育目标的重要部署，是深化医改、助推分级诊疗、建设健康

湖北的重要内容，是推动落实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和人事

薪酬制度、破除“唯学历”的重要举措。各地、各相关部门及

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切实统一思想、提高政治站位，严格对标

国家要求，迅速安排部署，细化各项措施，狠抓贯彻落实。

二、压实责任，保障就业权益

各地卫生健康、公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指导各级

医疗卫生机构向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与临床医学、

口腔医学、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提供平等就业机会。卫生

健康部门要指导监督辖区内各级医疗卫生机构，在其招聘简章

中明确“面向社会招收的住院医师如为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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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住培合格当年在医疗卫生机构就业，按当年应届毕业生同等

对待”，其毕业后择业期限根据培训时间予以顺延；“经住培

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，按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中医专业

学位硕士研究生同等对待”，并纳入岗位报考具体条件（其中，

住培合格证书中的培训专业原则上应当与招聘岗位的专业或类

别要求相一致）。公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在用人单

位计划申报、资格审查、考试考察、聘用、派遣、落户等各个

环节，将同等对待落实到位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住

培合格临床医师就业需求，提供针对性就业指导，推荐合适的

就业机会，鼓励引导住培合格临床医师到基层就业。

三、统筹兼顾，促进职业发展

各地卫生健康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统筹和衔接好各

项政策，指导医疗卫生机构转变用人导向，破除“唯学历”倾

向，切实在人才使用环节落实好“两个同等对待”。

一是做好政策有效衔接。各地卫生健康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要持续做好“两个同等对待”政策与《湖北省建立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鄂卫生计生发〔2015〕18

号）、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全省医学教育创新发

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2021〕2号）的有效衔接，落

实“2020年以后，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

师均接受住培。2020年以后的毕业生，取得《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合格证书》作为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中级技术任职资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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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备条件之一”以及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人社厅《关于明确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人员职称报考聘任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鄂

卫函〔2019〕32号）中“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参加住院医师

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（包含省内全部乡

镇、社区医疗卫生机构，以及我省 37个贫困县县级医疗卫生机

构）工作的，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，考试通过的直接聘任

中级职称”等政策要求。

二是完善人才评价机制。各地卫生健康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要指导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申

报与评审条件设置、岗位条件设置、岗位等级聘用时，突出

人才评价品德、能力、业绩导向，将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

临床医师与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

同等对待，并落实到资格审查、考试考核、岗位聘用等各个

环节。

三是保证同等薪酬待遇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确定住院医师

薪酬待遇时，对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，按照临床医学、

口腔医学、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对应的标准对待：经住培合

格的新参加工作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，在明确岗位前参照专业学

位硕士研究生的初期工资标准执行，明确岗位后岗位工资按所聘

岗位确定、薪级工资按本单位新参加工作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

薪级工资标准执行；经住培合格的其他新聘用人员，岗位工资按

所聘岗位确定，薪级工资比照同等条件人员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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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3年 1月 15日印发


